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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规划

摘　要：以相关文献和国家有关规范指南和政策文

件为基础，对已有规划分区的优缺点进行分析，从乡镇

级国土空间规划的编制和管理实际需求出发，研究提出

了乡镇级国土空间规划分区，共分为永久基本农田保

护区、一般耕地区、生态保护红线、一般生态区、城镇

开发边界、村庄建设区、林业发展区、牧业发展区、一

般农业区、基础设施用地区、海洋发展区11个一级分区

和29个二级分区，并针对重点区域，划分出10个三级分

区，为乡镇级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和管理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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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规划分区是空间类规划的重要手段，早在19世纪，

美国、德国等国家已经在规划中开始应用[1]。我国的主

体功能区规划提出了优化开发区、重点开发区、限制开

发区和禁止开发区四类区域，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从市县

乡（镇）三个层级提出分区要求，城乡规划也曾尝试提

出城市功能分区。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国

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发布，要求建

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同时明确以国土空间

规划为依据，对所有国土空间分区分类实施用途管制。

在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研究规划分区，为国土空间规

划用途管制提供基本依据，是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

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关于

国土空间分区分类实施用途管制的举措，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

目前国内学者针对国土空间规划分区进行了相关研

究，做了许多有益的探讨。司慧娟对青海省国土空间综

合功能分区进行了研究[2]，杨奕针对区域性国土规划空

间分区进行了探讨[3]，王蔚炫结合宁波市的实践探索了

国土空间规划分区[4]，刘合林等以湖北巴东县为例山地

地区探讨了县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分区划定路径[5]，杨

箐丛等以东莞水乡功能区为例对国土空间规划分区划定

与管控进行了研究[6]，戚冬瑾等研究了国土空间详细规

划分区[7]。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印发的《市级国土空间总

体规划编制指南（试行）》提出了市级层面国土空间规

划分区方法，安徽等省发布的县级规划指南中提出了县

级层面的分区方法，湖南等省发布的乡镇级国土空间规

划指南也提出乡镇级规划分区方案。总体来说，乡镇级

国土空间规划作为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的基本依据，乡镇

级规划的分区仍处于探讨阶段，尚需加强研究。本文在

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对乡镇级国土空间规划用途分区进

一步探讨，为开展乡镇级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和管理相关

决策提供参考依据。

二、已有空间类规划分区分析

目前全国层面已有的空间类规划主要是主体功能区

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乡规划，以及由这三类规

划融合而成的国土空间规划。其中主体功能区规划方

面，不论是以前的优化开发区、重点开发区、限制开发

区和禁止开发区四类，还是《省级国土空间规划编制指

南（试行）》提出的城市化发展区、农产品主产区和重

点生态功能区三类，基本上都是以县域为单元划分，虽

然有利于宏观层面的统筹和调控，但不适合乡镇层面的

规划。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方面，在市、县、乡（镇）三个

层级均出台了规划编制规程，分别从用途（或功能）和

管制方面提出了规划分区。在用途（或功能）方面，市

级规划提出了土地利用功能分区，包括基本农田集中

区、一般农业发展区、城镇村发展区、独立工矿区、生

态环境安全控制区、自然与文化遗产保护区6类；县级

层面提出了土地用途分区，包括基本农田保护区、一般

农地区、城镇村建设用地区、独立工矿区、风景旅游用

地区、生态环境安全控制区、自然与文化遗产保护区、

林业用地区、牧业用地区、其他用地区10类土地用途

区；乡（镇）级规划分区与县级规划基本相同，仅将城

镇村建设用地区拆分为城镇建设用地区和村镇建设用地

区。在管制方面，为引导土地利用和城乡建设，三个层

级均提出了允许建设区、有条件建设区、限制建设区和

禁止建设区四类分区。土地规划分区以用途分区和管制

分区相配合，做到了全域覆盖，并且以图斑地块为划分

单元，上图入库，有利于精准管理。其问题是部分分区

不够细化，不利于精细化管理，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

耕地与园地、牧草地、其他农用地等被分在一般农地区

中，不能满足当今耕地保护形势的需要；二是城镇内部

情况较为复杂，但规划中仅有一个城镇建设用地区，忽

略了城镇内部差异；三是其他用地区中既包含交通、水

利等建设用地，也包含水域、自然保留地等未利用地，

为基础设施类建设用地报批带来不便。

城乡规划方面，2018年《城乡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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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标准（征求意见稿）》中，针对大城市、特大城

市、超大城市的城市建设用地内部，划分了居住生活

区、商业办公区、工业物流区、城市绿地区、战略预留

区5类功能区。该分区深入到了城市内部，且提出了战

略预留区这一具有留白思想的分区，但该分区只关注城

市内部，未做到全域覆盖，且该标准未经发布实施，具

体实施效果无法得知。

国土空间规划方面，《市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

指南（试行）》提出了生态保护区、生态控制区、农田

保护区、城镇发展区、乡村发展区、海洋发展区、矿产

能源发展区7个一级分区。并将城镇发展区（基本等同

于城镇开发边界）中的集中建设区细分为居住生活区、

综合服务区、商业商务区、工业发展区、物流仓储区、

绿地休闲区、交通枢纽区、战略预留区，将乡村发展区

细分为村庄建设区、一般农业区、林业发展区、牧业发

展区，将海洋发展区细分为渔业用海区、交通运输用海

区、工矿通信用海区、游憩用海区、特殊用海区、海洋

预留区。可见该分区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原土地利用总

体规划和城乡规划分区中的长处，既做到了全域覆盖，

也对城镇内部进行了细化，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全域全要

素规划的理念。但该分区主要针对市级规划层面，村庄

建设区、一般农业区等分区过于粗略，且对于交通、水

利等基础设施类用地体现不够，无法满足乡镇级规划精

细管理的需要。

三、乡镇级国土空间规划分区探索

充分吸收已有规划分区的长处，落实《市级国土空

间总体规划编制指南（试行）》中规划分区的基本要

求，衔接“三区三线”划定、在国土空间规划中明确造

林绿化空间等相关工作，本着满足乡镇级规划精细化管

理需求，实现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的目的，提出乡镇级国

土空间规划分区方案。

（1）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区。是指按照国家“三区

三线”划定工作，统一划定的永久基本农田，现状必须

为耕地。

（2）一般耕地区。为满足精准保护耕地的需求，

将一般耕地区单独分作一个区域。一般耕地区是指规

划期内除永久基本农田以外，需要继续作为耕地保护的

区域，以及通过整治等手段由其他地类转变为耕地的区

域。其现状可以为耕地或非耕地，现状为非耕地的，视

为规划期内的新增耕地。永久基本农田储备区需在本区

内的现状耕地中划定。

（3）生态保护红线。是指按照国家“三区三线”

划定工作，统一划定的生态保护红线。按照国家相关文

件规定，生态保护红线包括自然保护地和一般红线，自

然保护地又包含核心保护区和一般控制区。

（4）一般生态区。是指规划期内除生态保护红线

以外，需要继续保护的林地、草地、水域和其他土地

（盐碱地、沙地、裸土地、岩石砾地）等生态用地，以

及通过生态修复等手段由其他地类转变为生态用地的区

域。

（5）城镇开发边界。是指按照国家“三区三线”

划定工作，统一划定的城镇开发边界。按照国家政策要

求，包含城镇集中建设区、弹性发展区和特别用途区。

《市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指南（试行）》中对于集

中建设区的细分较为合理，本文直接继承，仅将其中的

交通枢纽区改为交通用地区，包括公路、铁路等交通用

地和交通场站、港口等交通枢纽，扩大了原交通枢纽区

的内涵。

（6）村庄建设区。是指村庄建设区域。为满足乡

村振兴和指导村庄规划的需要，参照城镇集中建设区，

可将村庄建设区细分为居住生活区、综合服务区、商业

服务区、物流仓储区、绿地休闲区、道路用地区、留白

用地区，其中农村宅基地位于居住生活区范围内。一般

来说，乡政府驻地应对村庄建设区进行细化分区，其他

村庄视情况决定是否细化。

（7）林业发展区。是指为林业生产和经营划定的

区域，不同于作为生态保护的林地。可包含现状林地，

以及规划期内通过人工培育等手段由其他地类转变为林

地的区域。

（8）牧业用地区。是指为畜牧业生产和经营划定

的区域，主要为牧草地。畜牧养殖设施用地应划入一般

农业区中的农业设施用地。

（9）一般农业区。是指作为一般农业发展的用地

区域。包括园地、坑塘水面、沟渠、田坎、田间道、农

业设施用地等。

（10）基础设施用地区。是指城镇开发边界和村庄

建设区范围以外的基础设施用地。为适应国土空间管理

需求，将其细化为交通运输设施用地区、水利设施用地

区、能源设施用地区、通信设施用地区、环保设施用地

区、风景旅游设施用地区、特殊用地区、其他设施用地

区等区域。

（11）海洋发展区。主要是指人类为了生产而在海

洋开展相关活动的区域，如因生态保护等需要特殊保护

的区域，可划入生态保护红线或一般生态区。本文在

《市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指南（试行）》关于海洋

发展区的分区中进一步细化，将海洋发展区划分为渔业

养殖用海区、渔业设施用海区、工矿用海区、基础设施

用海区、风景旅游设施用海区、特殊用海区、海洋预留

区。其中渔业养殖用海区是指为进行渔业养殖、捕捞等

划定的海域；渔业设施用海区是指为发展渔业，而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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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级国土空间规划用途分区表

一级分区 二级分区 三级分区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区

一般耕地区
一般耕地

永久基本农田储备区

生态保护红线
自然保护地

核心保护区

一般控制区

一般红线

一般生态区

城镇开发边界

集中建设区
居住生活区、综合服务区、商业商务区、工
业发展区、物流仓储区、绿地休闲区、交通

用地区、战略预留区

弹性发展区

特别用途区

村庄建设区
居住生活区、综合服务区、商业服务区、物流仓储

区、绿地休闲区、道路用地区、留白用地区

林业发展区

牧业发展区

一般农业区

基础设施用地区
交通运输设施用地区、水利设施用地区、能源设施用
地区、通信设施用地区、环保设施用地区、风景旅游

设施用地区、特殊用地区、其他设施用地区

海洋发展区
渔业养殖用海区、渔业设施用海区、工矿用海区、基
础设施用海区、风景旅游设施用海区、特殊用海区、

海洋预留区

相关设施建设划定的海域；工矿用海区是指为矿业开采

划定的海域；基础设施用海区是指为交通、能源、通讯

等相关设施修建划定的海域；风景旅游设施用海区是指

为观光、游憩、休闲等设施修建划定的海域；特殊用海

区是指以污水达标排放、倾倒、军事等特殊利用的海

域；海洋预留区是为重大项目用海预留的控制性后备发

展区域。

国土综合整治与生态修复项目、造林绿化等区域的

规划用途应该按照整治修复或造林绿化后的实际用途划

入上述相应区域。

四、结束语

乡镇级国土空间规划是“五级三类”国土空间规划

体系中的最低一级，是实施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的基本依

据。本文对已有规划分区进行分析，结合相关研究，落

实相关政策和工作要求，对乡镇级国土空间规划分区

进行了探讨，研究提出的分区相对已有规划分区更加细

化，更加符合乡镇级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和管理的实际需

要。同时，为满足历史文化保护、自然灾害防治等特殊

需求，可增加历史文化保护红线、自然灾害控制线等。

但由于这类控制线往往可能覆盖多种类型的区域，在实

际工作中，可单独增加图层，划分专门区域，与上述规

划分区相互配合，满足规划实施和管理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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